
法規名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修正日期：民國 99 年 02 月 0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9年 2月 3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2421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57條；

除第 11條自公布一年後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8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121028221號公告第 2條第 18款、

第 3條、第 4條序文、第 6條第 1項、第 2項、第 3項第 6款、第 4項、第 5項序

文、第 5款、第 6項、第 7項、第 7條第 1項序文、第 5項、第 8條第 1項、第 9

條第 1項序文、第 3款、第 2項、第 10條、第 12條第 1項、第 3項、第 5項、第

10項、第 11項、第 13項、第 14條第 3項、第 4項、第 5項、第 16條、第 17條

第 1項第 4款、第 2項序文、第 3款、第 19條第 2項、第 3項、第 22條第 1項、

第 2項、第 23條、第 24條第 2項、第 4項、第 5項、第 6項、第 7項、第 8項、

第 25條、第 26條第 1項、第 2項序文、第 3項、第 27條第 1項、第 28條第 1項

、第 2項、第 3項第 1款、第 4款、第 12款、第 4項、第 5項、第 29條第 5款、

第 31條第 1項、第 4項、第 34條第 2項、第 38條第 1項第 2款、第 40條第 1項

、第 42條第 2項、第 43條第 2項、第 46條、第 47條、第 54條第 1項、第 3項、

第 55條、第 56條所列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權責事項，自 112年 8月 22日起

改由「環境部」管轄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預防及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改善

生活環境，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土壤：指陸上生物生長或生活之地殼岩石表面之疏鬆天然介質。

二、地下水：指流動或停滯於地面以下之水。

三、底泥：指因重力而沉積於地面水體底層之物質。

四、土壤污染：指土壤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致變更品質，有影響

    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五、地下水污染：指地下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致變更品質，有



    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六、底泥污染：指底泥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致影響地面水體生態

    環境與水生食物的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七、污染物：指任何能導致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外來物質、生物或能量。

八、土壤污染監測標準：指基於土壤污染預防目的，所訂定須進行土壤污

    染監測之污染物濃度。

九、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指基於地下水污染預防目的，所訂定須進行地

    下水污染監測之污染物濃度。

十、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指為防止土壤污染惡化，所訂定之土壤污染管制

    限度。

十一、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指為防止地下水污染惡化，所訂定之地下水

      污染管制限度。

十二、底泥品質指標：指基於管理底泥品質之目的，考量污染傳輸移動特

      性及生物有效累積性等，所訂定分類管理或用途限制之限度。

十三、土壤污染整治目標：指基於土壤污染整治目的，所訂定之污染物限

      度。

十四、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指基於地下水污染整治目的，所訂定之污染

      物限度。

十五、污染行為人：指因有下列行為之一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

  （一）洩漏或棄置污染物。

  （二）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

  （三）仲介或容許洩漏、棄置、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

  （四）未依法令規定清理污染物。

十六、潛在污染責任人：指因下列行為，致污染物累積於土壤或地下水，

      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

  （一）排放、灌注、滲透污染物。



  （二）核准或同意於灌排系統及灌區集水區域內排放廢污水。

十七、污染控制場址：指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之場址，其污染

      物非自然環境存在經沖刷、流布、沉積、引灌，致該污染物達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

十八、污染整治場址：指污染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

      及生活環境之虞，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公告者。

十九、污染土地關係人：指土地經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整治場址時

      ，非屬於污染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

二十、污染管制區：指視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整治場址之土壤、地下水污

      染範圍或情況所劃定之區域。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4 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全國性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政策、方案、計畫之規劃

    、訂定、督導及執行。

二、全國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監測及檢驗。

三、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之訂定、研議及釋示。

四、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監測與整

    治工作之監督、輔導及核定。

五、涉及二直轄市或縣（市）以上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之協調。

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之管理。

七、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檢測機構之認可及管理。

八、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之研究發展及宣導。

九、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之國際合作、科技交流及人員訓練。



十、其他有關全國性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之管理、預防及整治。

第 5 條

本法所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轄內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工作實施方案、計畫之規劃

    、訂定及執行。

二、轄內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自治法規之訂定及釋示。

三、轄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監測及整治工作之執行事項。

四、轄內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之研究發展及宣導。

五、轄內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及整治之人員訓練。

六、其他有關轄內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之管理、預防及整治。


